
9. 加拉太書簡介 

 

一、作者：保羅 

“主對亞拿尼亞說、你只管去。他是我所揀選的器皿、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、

宣揚我的名…” (徒 9:15). 

 

二、書名：以書信的對象加拉太各教會命名。 

保羅第一次佈道在加拉太全省所建立的教會在特庇、路司得、以哥念、彼西底之安提阿等處

(徒 13,14) 

 

三、著書時間和地點：主後 48-49 年間第一次佈道歸來寫於敘利亞的安提阿。時間約在耶路撒冷

會議前(徒 15)。 

 

四、著書目的：告訴加拉太人除了耶穌基督, 沒有別的福音。 

 

五、特點：是保羅最具自傳性的一卷。對比繁多，措辭強烈。  

 

六、如何研讀： 

1. 讀對比: 律法與恩典，肉體與聖靈，信心與行為，兒子與奴僕  

2. 讀相關書卷: 創世紀，使徒行傳，保羅書信(羅馬書) 

3. 讀歷史 

4. 讀人物 

5. 讀專題 

6. 讀靈意 

 

七、鑰字, 鑰節 

耶穌基督(41 次)，神(29 次)，律法(32 次)，信(18 次)，靈(14 次)，肉體/血氣(14 次) 

 

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架。現在活著的、不再是我、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；… … 義若是

藉著律法得的，基督就是徒然死了。(2:20-21) 

基督釋放了我們、叫我們得以自由、所以要站立得穩、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。(5:1) 

受割禮不受割禮,都無關緊要,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。 (6:15) 

 

八、分段： 

1. 福音的源頭(1-2): 耶穌基督的啟示 (1:12) 

2. 福音的本質(3-4): 耶穌基督和祂釘十架 (3:1) 

3. 福音的果效(5-6): 在基督裏我們得了自由 (5:1)   

 

九、中心思想：基督釋放了我們、叫我們得以自由,不再被律法挾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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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拉太書綱要 

 福音的源頭(1-2) 福音的本質(3-4) 福音的功效(5-6) 

 耶穌基督的啟示 耶穌基督釘和祂釘十字架 在基督裏我們得了自由 

 辯明使徒職分 辯明福音真理 辯明聖別生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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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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